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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城鎮化快速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建設水平逐步提高，保

障城市健康運行的任務日益繁重，加強和改善城市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城市管理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探索提高城市管理執法和服務水

平，對改善城市秩序、促進城市和諧、提升城市品質具有重要作用。城鄉

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事關居民群眾切身利益、和諧穩定。北京市

政協近日就「強化街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礎地位，構建具有首都特點的超

大城市治理體系」召開議政性常委會議，組織開展專題協商，為北京城市

治理體系建言獻策。

文：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議政性常委會的協
商任務，北京市政協聯合八個民主黨

派北京市委、市工商聯，確定參加調研的人
員，並邀請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
老委員和市社科院專家參加，組建了北京市
政協調研組，並協調北京城六區政協，成立
了六個分調研組。自3月至8月，北京市、
區兩級調研組緊扣協商議題開展了一系列調
研活動，先後開展調研活動66次，調研組
成員參加共計681人次。

正視五大治理問題
通過調研和座談，委員們感到，在強化街
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礎地位、構建具有首都
特點的超大城市治理體系方面，仍存在五個
突出問題。
一是對街道的定位把握不準。比較典型的
做法是把街道當成一級政府或者職能部門的
「腿」，使街道的職責不斷疊加，導致職能
部門在基層治理上有不到位甚至缺位的現

象，也造成了街道履職的被動越位和顧此失
彼。二是街道的權力與責任不匹配。責重權
弱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是街道工作的一種
常態，也是當前影響街道在城市治理中基礎
地位和作用發揮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是治理理念方式手段相對滯後。街道工

作的理念還沒有完全實現從城市管理向城市
治理的轉變，「機關化」現象在一些街道不
同程度存在，統籌區域社會治理能力較弱，
有效組織發動社會單位、轄區居民參與治理
的意識、能力需要進一步增強，多元主體共
同參與社會治理的格局在城市基層還沒有真
正建立起來。
現代信息技術對城市治理的支撐作用沒有

得到充分發掘和釋放，城市治理缺少統一且
市、區、街貫通的網絡平台，信息資源分
割、使用效率低。
四是基層治理缺乏有力保障。五是統籌力

度有待加大。基層治理長期實踐取得的典型
經驗總結推廣不夠，難以對城市治理的整體

優化和能力提升形成放大效應。

理順街道權責關係
委員們建議牢牢把握街道定位，為做實街
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基礎地位打牢根基。進一
步做實街道的職權：做實街道對轄區重要規
劃建設項目和其他重大事項的決策建議權，

做實街道對轄區公共服務和管理事項的組織
推動權，做實街道對轄區基層執法工作的統
籌指揮權，做實街道對部門基層治理工作的
監督權。應將群眾滿意度和街道意見作為重
要依據。有委員建議，深入推進基層執法體
制機制改革，完善基層執法工作體系。進一
步理清基層執法責任。完善市、區、街執法

平台建設。推動基層執法從聯合執法為主向
綜合執法為主轉變。建立集約高效的網格化
治理體系。全面強化法治保障。加強基層隊
伍建設。根據城市基層治理實際需求，對
市、區、街公務員編制進行結構調整，充實
一線工作力量。完善街道財政保障，加大工
作統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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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議政性常委會議聚焦城市治理體系

建言首都城市治理體系
呼籲強化街道基礎地位

皮劍龍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台律師事
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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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紅岩 北京市政協常委，市婦聯黨組副書記、副主席

國家層面有關法律的廢止，為北京從首都
超大城市的特點出發，結合城市治理的實際
需要，研究制定針對街道的地方性法規，從
特定的角度提供了一次機會，相關部門應抓
緊有關的立法工作。一方面，通過立法，把
中央有關重大決策部署全面落實到城市治理
工作的加強和改進上，以城市治理法治保障
現代化帶動城市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
化，推動首都城市的治理水平邁上新台階；
另一方面，通過立法，把多年來在城市治理
具體實踐中取得的新認識、形成的新理念、
確立的新思路，以及形成的好方法、好模式
等確定下來，從旨在落實街道城市治理基礎
地位的立法入手，為與構建具有首都特點的
超大城市治理體系相適應，建立更加全面系
統的法治保障，奠定一個重要基礎。

何超瓊 北京市政協常委、信德集團行政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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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街道道路和城市規劃是一個
非常艱巨的長期任務，改革了很多次，尤
其是2014年到現在，每年都在不斷地優
化改革，很不容易。澳門是一個非常小的
城市，但也是一個效率非常高的地方，60
萬人口，每天到澳門的人次是澳門當地人
口的幾倍，每年的訪客遊客大概3,300萬
人次，也給本土居民帶來蠻大的壓力，而
且澳門也沒有更多擴展的能力了，只有
30平方公里的土地，街道不會再有機會
擴建。「現在只能建輕軌，可能往後某種
程度上能疏解我們的交通運輸壓力，把我
們的道路問題解決。」國務院有文件提到
引入市場機制，發揮市場作用，吸收社會
力量和社會資本參與城市管理，希望以後
能夠用上我們澳門的一些經驗。

宋鐵健 北京市政協委員，東城區政協主席

明確街道在城市基層治理中的法律地位。
盡快制訂《北京市街道辦事處工作條例》，
明確辦事處的組織屬性、工作原則、主要職
能等內容，在明晰職責、保障權益等方面給
予法律支撐。同時在物業管理、靜態交通、
街巷整治、垃圾處理等方面加快制定完善的
法規，為街道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強城市基層
治理、調節社會關係、促進社會和諧，以及
在公共安全、服務和管理等方面給予法律制
度保障。深化綜合行政執法改革。進一步規
範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合理
確定市、區綜合行政執法職責分工，加快推
進市場監管、城市建設管理等領域綜合行政
執法權，由市垂直管理部門向區、街下沉。
建議整合梳理工商局、食藥監局等針對市場
監管的綜合行政執法權，可以向區、街進行
機構、執法力量和執法服務工作下沉。

王 英 北京市政協常委、副秘書長

在城市基層治理中，職能部門和街道都負
有重要責任。職能部門要意識到自己在城市
基層治理上肩負重要職責。據此，職能部門
應該把自身納入城市治理重心下移範疇，積
極建立健全履行職責的體系和機制，主動加
強在城市基層的力量和工作。街道作為區委
區政府派出機關履行轄區治理責任，具體體
現在按照黨委政府的要求，貫徹落實黨委政
府的決策部署，組織推動轄區各支行政力
量、組織發動轄區居民和單位，及時發現和
解決各種治理問題。職能部門在城市基層治
理上的責任，既體現在通過深入基層，及時
發現和解決法定職責範圍內出現的治理問
題，也體現在街道率先發現問題後向職能部
門「吹哨」，職能部門迅速派出力量到街道
「報到」，相互緊密協作，共同做好城市基
層治理工作。

制定規劃創新治理模式
陳 濤 北京市政協委員，朝陽區政協主席

張鳳敏 北京市政協委員，朝陽區雙井街道總工會主席

目前全市註冊社會組織已達五千餘家，與社會各
階層聯繫緊密、接觸廣泛、互動性強。因此，街道
應該在做到「兩個梳理」的前提下，將事務性、服
務性、中介性的工作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交由社會
組織來完成。一是以有序化為基礎梳理社會組織基
本情況。要改變現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社會組織
多、雜、分類不科學管理不規範的狀況，建立街
道、社區備案類社會組織台賬，加強對轄區內活躍

的社會組織的規範管理和跟蹤監測。二是以有實效
為目的梳理目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社會組織能夠
有所作為的問題。應聚焦文明養犬、垃圾分類、門
前三包、違法建設舉報等社會的焦點、難點和熱點
問題，依托社區孵化、成立專門的自律型、自治型
社會組織，並扶持其發展，發揮其對社區治理的針
對性作用。要將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率
先納入街道及轄區內社會組織保障和服務的範圍。

北京市相關部門對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項目開展全方北京市相關部門對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項目開展全方
位的調查研究位的調查研究，，傾聽街道鄉鎮的真實想法傾聽街道鄉鎮的真實想法，，研究更加研究更加
符合實際的政策符合實際的政策，，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適時調整並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適時調整
《《北京市使用市級社會建設專項資金購買社會組織服北京市使用市級社會建設專項資金購買社會組織服
務項目實施指引務項目實施指引》》標準標準，，使購買服務資金標準具有現使購買服務資金標準具有現
實操作性實操作性，，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健全社會組織專職工健全社會組織專職工
作人員的職業生涯發展機制作人員的職業生涯發展機制。。服務同一個街道五年以服務同一個街道五年以
上的社工事務所工作人員上的社工事務所工作人員，，可以經過考核進入社區工可以經過考核進入社區工

作者隊伍作者隊伍，，並在公務員招錄上給予優先考慮並在公務員招錄上給予優先考慮；；完善社完善社
會組織的聯合機制會組織的聯合機制，，依託各區民政局和社會組織聯合依託各區民政局和社會組織聯合
會會，，加大社會組織橫向間的溝通交流加大社會組織橫向間的溝通交流；；建立社會組織建立社會組織
人才隊伍的考評體系人才隊伍的考評體系。。每年以落地項目所在街道為單每年以落地項目所在街道為單
位位，，對實施項目的社工人員進行服務考評對實施項目的社工人員進行服務考評，，給予一定給予一定
的物質和精神獎勵的物質和精神獎勵；；不斷提高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不斷提高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
市區民政局在審核批准新成立的社會組織時市區民政局在審核批准新成立的社會組織時，，做好導做好導
向引導向引導，，多培育安全消防多培育安全消防、、衛生急救等組織衛生急救等組織。。

提高街道的話語權提高街道的話語權，，增強街道幹部的積極性和凝增強街道幹部的積極性和凝
聚力聚力。。深化簡政放權深化簡政放權，，杜絕區屬職能部門隨意杜絕區屬職能部門隨意「「加加
活活、、派活派活」，」，盡可能為街道工作盡可能為街道工作「「減負鬆綁減負鬆綁」，」，打打
消基層工作人員對消基層工作人員對「「舊活不減舊活不減，，新活不斷新活不斷」」的顧的顧
慮慮。。政府要高度重視基層幹部政府要高度重視基層幹部，，樹立在工作一線培樹立在工作一線培
養養、、考察和識別幹部的理念考察和識別幹部的理念，，保持街道相對於職能保持街道相對於職能
部門較高的選任晉升比例部門較高的選任晉升比例，，讓那些想幹事讓那些想幹事、、能幹能幹
事事、、幹成事的幹部幹成事的幹部「「有為有為」「」「有位有位」。」。統籌全市編統籌全市編

制資源制資源，，壓縮市區的機關編制壓縮市區的機關編制，，加大向基層傾斜力加大向基層傾斜力
度度，，為街道再充實為街道再充實55%%～～1010%%的編制資源的編制資源。。各區按照各區按照
人口人口、、地域等特點地域等特點，，調整各街道的內設機構和編調整各街道的內設機構和編
制制，，使街道有足夠的人員使街道有足夠的人員「「幹活幹活」。」。完善法規政完善法規政
策策，，賦予相應的執法手段賦予相應的執法手段，，加強信息化支撐力度加強信息化支撐力度，，
使街道有足夠的權能手段使街道有足夠的權能手段「「幹事幹事」。」。建立完善基層建立完善基層
幹部能力素質模型幹部能力素質模型，，對基層急需的依法行政對基層急需的依法行政、、組織組織
協調協調、、動員發動動員發動、、化解糾紛等能力進行強化提高化解糾紛等能力進行強化提高。。

董明慧 北京市政協常委，市民政局副局長

增強街道幹部隊伍凝聚力

城市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規劃先行。應按照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要求，在
「十三五」時期社會治理規劃基礎上，制定北京市城
市治理規劃，通過頂層設計、體系構建、隊伍建設、
技術支撐、法治保障等，形成精治共治法治的城市治
理新格局。以建立共建共治共享工作體系為目標，着
力創新治理模式，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治理的公共
領域關係，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協同共進的新

型治理機制。在這個大框架下，完善「三級治理」體
系，進一步明確街道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建
立健全風險預測預防預警機制、應急處理機制、矛盾
調處機制、心理疏導機制、利益協調機制、社會參與
機制、責任追究機制等，提高治理運行機制科學化、
規範化、制度化水平。在《北京市街道黨工委和辦事
處職責清單（試行）》的基礎上，進一步規範和明確
由區級政府向街道授權、分責的工作機制。

加大社會組織橫向溝通

觀 點

■■城鄉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城鄉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事關和諧穩定事關和諧穩定。。圖為北京城區街道一角圖為北京城區街道一角。。


